二手车买卖合同
卖方：(以下简称甲方)：惠州大亚湾石化动力热力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5535331  
买方：(以下简称乙方)：                           
联系电话：            
甲乙双方经过商议达成以下协议：
一、本机动车基本信息：
车牌号：别克牌粤LRL906 车架号：LSGGF53F8AH254556 
登记日期:2010年11月8日 发动机号：100881081
车体颜色：    黑色     行驶里程：        
保险有效期至：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有效期：        
车辆使用性质：□营运 √非营运 □其他
车辆状况：良好。
车辆（是或否）因为质量问题而进行过更换、退货或主要零部件的维修、更换，原因是    /    。
二、甲方关于交易车辆声明：
1、甲方保证此车符合国家《二手车流通管理法》及本市二手车上市交易的有关规定和政策法规，由于违反国家及本市相关政策法规而引起的法律及经济责任由甲方来承担。
2、甲方保证此车手续真实有效，不是套牌及一证两车，发动机号和车架号必须与档案相符(无修改迹象)，如有不符行为，愿承担全部责任，退回车款，赔偿乙方一切经济损失。
3、甲方保证此车无任何经济纠纷(产权、债务、抵债)、盗抢及交通纠纷，如有不实甲方愿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乙方一切经济损失，本合同签订之前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
三、售后约定及风险负担：
车辆交付后，出现任何故障，损坏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己负责。车辆外观、内饰等方面的可见瑕疵以及音响、空调、照明等瑕疵，甲方不承担质量保证责任，以现状为准；乙方已经现场查验车辆，对此无异议。
该车在        年   月   日   时   分以前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甲方负全部责任，该车在        年   月   日   时   分以后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四、价款
1、本车价款（不含税费或其他费用）为人民币：12900元（大写一万贰仟玖佰元），    年   月   日（含当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合同价款。
2、车辆转移登记手续费（含税费）人民币：    元，由【乙】方承担；
3、车辆所上交强险与商业保险均由双方配合办理保险过户手续，乙方无需另外支付费用（已经在合同价款中包含）。
甲方确认车辆所上商业保险情况如下：
车辆损失险（保额【5.858】万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额【300】万元）、驾驶人员责任险（保额【3】万元）车上乘客责任险（保额【1】万元/座*4）。
五、转移登记、车辆交付
1、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应向乙方或双方共同委托的第三方提供有关证件、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协助乙方或双方共同委托的第三方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包括保险、养路费等转移手续）。
2、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10】日内向乙方交付车辆及相关凭证。如是委托第三方代为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卖双方应与第三方约定，该第三方应于交易车辆的车辆转移登记、转籍手续办理完成的当日向乙方交付相关凭证。
六、违约责任
乙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仍应履行付款义务。
逾期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乙方退还车辆及相关凭证（如已交付），并按照合同价款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七、附则
1、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合同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各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

甲方(卖方)惠州大亚湾石化动力热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经办人：                     
                   
乙方(买方)签字：
身份证号：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